






协议编号： 21-QB-01167397-01-001

关于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〈有限合伙〉旗下私募基金基金
合同变更的协商函（20240617)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上海盘京技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 
“ 

我司
” 

或 
“

基金管理人 
”

）

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
“

贵司
” 

或 
“

基金托管人
”

）托管的每 一 个私募基金（私 

募基金清单见附件， 前述清单中每 一 个私募基金以下被单独称为 
“

私募基金 
”

）拟

根据 每 一 个私募基金的《基金合同》（含各私募基金的合同变更文件， 变更文件

包括通过补充协议、 通知函、公告等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合同变

更的文件， 每 一 个私募基金的前述文件以下统称为 
“

《基金合同》 
” 

） 的约定以及

法律法规的变化〈中基协已发布《私募证券技资基金运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

“

《运作指引》
”

）〉对前述清单中每 一 个私募基金的基金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变更。

现依据《基金合同》中
“

基金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基金财产清算
”

章节的
“

基

金合同的变更
”

相关条款约定：

“

2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对本合同

相关内容进行变更：

(1） 资金划拨指令有关事宜， 清算交收业务规则， 估值方法及核对的时间

和程序， 调低从本基金资产列支由托管人、 行政服务机构（若有）收取的费用的

标准等相关内容的变更；

(2）因有权机构对法律法规的修订、 变更、 解释、 新增、 废止 等导致本合

同与之存在冲突或不 一 致的，应当以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为准对本合同进行相应

变更和调整。
”

在符合上述合同变更条款的前提下， 按照《运作指引》 中第十七条的规定，

我司特与贵司协商关于每 一 个《基金合同》 的如下条款变更的意见。

一、《基金合同》 条款具体修改如下：

1、在《基金合同》
“

基金的投资
”

章节的
“

投资限制
”

条款内容中增加如下

约定：

“

本基金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的， 自 2024 年 8 月 1 日〈含）起应当符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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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私募基金清单 

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

SN8444 盛信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基金 

SS9083 盛信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GQ860 盘京盛信 4期 A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GS725 盘京盛信 4期 B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X5016 盛信 6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Y1087 盛信 7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Y2985 盘京盛信 9期 A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GS729 盘京盛信 9期 B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GS730 盘京盛信 9期 C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GS990 盘京盛信 9期 D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LM223 盘京盛信 9期 E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NJ931 盘京盛信 9期 F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SN8445 盘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 

  



复 函

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〉：

贵司发来的《关于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旗下私募基金基金

合同变更的协商函（20240617）》已收悉， 我司同意贵司在上述协商函中所述的

合同条款变更内容。

本复函一 式两份， 双方各执 一份。




